高邑县人民政府
关于第三轮省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反馈
意见（序号21）整改验收公示

一、整改任务
高邑县全域产生的医疗废物均未及时转运处置等问题。
二、整改实施主体
高邑县人民政府。
三、整改情况
（一）推进县域收集处置能力。对医疗机构医废处置合同签订情况明确时限与责任，指导高邑县各医疗机构医废收集处置能力达到100%。
（二）指导各医疗机构医废的产生、收集、转运进行全链条监管，指导各医疗机构与河北翔宇环保科技有限公司签订医废处置协议，并严格落实医疗废物48小时内收运要求。开展专项行动，采取核查资料、现场检查等方式，对医疗废物收集、转运、贮存、处置情况以及污染防治设施运行情况进行检查，严查超期暂存、非法转运、不及时收运等违法行为，发现问题依法依规查处，保障医疗废物安全有效处置。
四、验收情况
[bookmark: _GoBack]2026年3月5日，对照《关于第三轮省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反馈意见整改任务整改情况的报告》，高邑县人民政府组织高邑县卫生健康局和高邑县生态环境分局对第三轮省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反馈意见整改情况进行了验收。高邑县全域产生的医疗废物机构均与河北翔宇环保科技有限公司签订医废处置协议，严格落实医疗废物48小时内收运要求，已按《石家庄市贯彻落实省第三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报告整改方案》落实了该问题相应整改措施，达成整改目标，整改台账完整清晰，同意该问题通过整改验收。
5、 公示时间
10个工作日。
6、 监督电话
84030599（高邑县人民政府办公室）；
84035255（高邑县生态环境保护委员会办公室）。
